5-6-2台中市100年度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貼補作業計畫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

●辦理時間
100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止

●實施對象
申請人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1.設籍並居住臺中市（以下簡稱中市）六個月以上，年齡二十歲以上未滿六十歲，具工作能力、創業意願與能力，且領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2.創業未滿一年或有計畫創業者。

3.經公、民營銀行核准以創業為目的之貸款者。

4.申請創業貸款利息貼補所經營之行業，營業地址與稅籍應設於中市，並依法辦理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者。

5.未曾接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創業性貸款補助或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者。

6.依本計畫創業經營之行業，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符合前項規定並曾接受公、私立職業訓練機構、學校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技藝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參加技能檢定領有合格證書或從事所創行業相關工作三年以上經驗者優先貼補。

●補助方式：

 1.本計畫以貼補創業貸款之利息方式為之，每人以核貸一次為限。

 2.創業貸款利息貼補最長以五年為限（自核准日隔月起連續計算，最長以五年為限），由本局）按月負擔最高年利率百分之六之貸款利息。但貸款年利率低於百分之六時，以實際貸款利率計算。

 3.申請利息貼補之貸款金額，依其創業計畫每人最高以新臺幣（以下同）七十萬元整為限（限同一金融機構）。若實際貸款金額未達七十萬元整，依實際貸款金額貼補之。

 4.合夥共同創業且均符合本計畫規定者，得同時申請，但同一事業申請者不得超過二人，且應於商業登記之組織類型登記為合夥型態。

●申請程序：

資格審查： 

◎創業未滿六個月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1.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利息貼補申請書。

2.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一份。

3.國民身分證及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一份。（應使用附件一格式浮貼）

4.未曾接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創業性貸款補助或身心障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之切結書一份。

5.商業(公司)設立登記證明影本或執業許可（登記）證影本一份。（以合夥或設立公司方式創業者，並應提出合夥契約書、股東名冊或公司組織章程）

6.經金融機構核准以創業為目的之貸款證明書。

7.身心障礙類別登記為慢性精神病患者需附上醫療復健機構所開立之「精神障礙者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醫療諮詢單」。

申請人應檢具上開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並得由本局派員訪視確認經營

事實，經核無訛后始發給核准貼補函；上開文件如有欠缺，本局應限期

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有計畫創業者得備齊除前項目之5及6規定外之其他文件先行送審，但須於審核通過後三個月內完成商業(公司)設立登記及金融機構貸款手續，補齊前兩項申請文件，並由本局派員訪視確認經營事實，經核無訛后始認完成申請程序，發給核准貼補函，逾期者應重新提出申請。

利息貼補：
申請人經前項核准創業貸款利息貼補者，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月按季檢具下列文件至本局申請前一季之利息貼補，逾三個月未提出申請者不予補助。每年第四季補助得於次年度辦理之：

1.核准貼補函影本。

2.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3.三個月內向貸款之金融機構繳交利息收據正本。（所列之金額為正常繳息貼補利息，不含本金、逾期利息及違約金部分。）

4.領據。

5.三個月內營業實際現況照片三張。（應使用附件六格式浮貼）

上開文件如有欠缺，本局應限期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視同放棄當季補助。

獲准本計畫之利息貼補者應與本局訂定行政契約，以規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並同意不履行契約義務時，本局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注意事項：

1.本局得不定期派員查訪創業貸款利息貼補者之事業經營情形。如有下列情事之ㄧ時，自事實發生日起終止貼補，申請人並應繳回事實發生日起已貼補之利息：

 (1)戶籍或所經營事業之稅籍遷出中市者。

 (2)未依原核定之創業計畫執行。但經本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3)未親自經營所申請創業貸款利息貼補之事業者。

 (4)與創業計畫不符者。

 (5)經營不善或因其它原因致停業或歇業。

 (6)營業行為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7)所檢具之證明文件係偽造或變造者。

 (8)規避、妨礙或拒絕查訪者。

 (9)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之情形者。

2.經本局核准貼補者，如需變更原核准創業計畫之相關事宜時，應先以書面敘明變更事項內容，經本局同意後始准辦理。

3.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編列之預算項下支應。

●諮詢電話  

04-22289111 轉35433 福利促進科 林先生














































































